
 

 

 

 

 

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卫生健康局、委属（管）医疗机构: 

现将省卫生健康委《转发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完善发

热门诊和医疗机构感染防控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地各

单位按照文件要求完善发热门诊建设，切实加强管理，落实各项

医疗机构感染防控措施，坚决杜绝医院感染事件发生。 

 

 

            白山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7 月 2 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










